114年環保裝置藝術
創意攝影比賽計畫書
徵件簡章
1、 辦理單位：
(一)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
(二)承辦單位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二、攝影徵件主題：以環保裝置藝術創意攝影為主。
三、活動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4月14日(一)止。
四、拍攝地點：以花蓮縣4座環保裝置藝術範圍為主。
(1) 環原LV、救廢散：石雕藝術暨考古遺址教育公園(海岸路與華西路交叉口四八高地對面)
(2) 祖母綠：知卡宣公園(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299號)
(3) 洄瀾逐夢：大陳公園(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)
五、參加資格：凡愛好攝影人士均歡迎踴躍參加，不限國籍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作品規格：參賽作品需為1000萬畫素以上之各類攝影器材(含手機)拍攝，沖洗成短邊5吋、長邊不限，不留白邊之作品，張數不限，參賽作品僅可調整亮度、對比度、 飽和度、銳利度；不得抄襲、重製、拷貝、裝裱、加色、重曝 (包含機內重曝) 、疊片、改造、格放及合成(包括增加或減少原始影像的元素) 。
七、參賽作品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4月14日(一)止(一律採郵寄方式，以郵戳為憑)。收件地址為：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68號。信封請註明參加環保裝置藝術創意攝影比賽，沖洗照片連同本簡章附表報名資料(含著作權讓與同意書)。作品請用硬紙板保護，送件過程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，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。
八、作品評審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委員組成評審團；參賽者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 
   九、獎勵辦法：
    本次比賽以每座環保裝置藝術為單位，共設四組作品競賽。每組評選出：
· 第一名 1 名（等值禮券 30,000 元）
· 第二名 1 名（等值禮券20,000 元）
· 第三名 1 名（等值禮券10,000 元）
· 佳作獎20名（等值禮券1,000 元）
   十、得獎公布：得獎名單將擇期公布於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官網及活動粉絲專頁。 
十一、活動附則：
(一)參賽作品須為本人拍攝。
    (二)每位參賽者參賽組別不限，每人限投5張作品，且所有組別之獎項，每人擇最優之名次，限得一獎，不得重覆，每張作品均需附報名表，若未附者即失去參賽資格。
(三)得獎作品均須於名單公告後7日內繳交原始檔案，否則取消得獎資格，遺缺不予遞補。
(四)得獎作品著作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有公開展示及使用權利，不另給酬。
(五)參加本攝影活動視同承認本簡章之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承辦單位視需要而修訂之。
(六)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(含規格不符之作品)。
(七)得獎獎金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及申報。















	114年環保裝置藝術
創意攝影比賽報名表

	作品名稱
	
	拍攝時間
	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

	姓　　名
	
	參賽組別
	□ 環原LV    □祖母綠
□ 救廢散     □洄瀾逐夢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(手機) 
	(日)

	電子信箱
	

	作品著作權、著作權授權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
一、本人參加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「114年環保裝置藝術創意攝影比賽計畫書」，提出參賽作品皆遵守活動規範。
二、本人確為參賽作品原創作人，對作品有著作權利，並未曾公開發表或於其他比賽獲獎，如有發生侵害他人權利，自負其責。
三、本人同意作品如有獲獎，同意著作財產權及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並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形式行使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、重製、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及轉授權第三者使用之權利
四、本人同意主（承）辦單位使用獲獎作品於特定用途或活動時，可使用獲獎人之個人資料。

此致
      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聲明人簽名：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 簽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未滿20歲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簽名)

中華民國114年  月  日

註：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，填寫資料後連同作品寄送至收件處。




